
2025年度泾县小型水库管理维修养护工程二次成交结果公告
一、项目编号：JX-CG-CS-2025081

二、项目名称：2025年度泾县小型水库管理维修养护工程二次

三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安徽徽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桃花潭路5号水利水保站办公室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贰佰零壹万捌仟元整(2018000.00元)

供应商的评审报价：贰佰零壹万捌仟元整(2018000.00元)

评审总得分：92.37分

四、主要标的信息

服务类

名称：2025年度泾县小型水库管理维修养护工程二次

服务范围：对泾县77座小型水库维修养护

服务要求：主要服务内容为坝坡草皮补植；坝址区维护

、迎水坡、大坝主体、坝顶及坝肩保洁养护排水棱体及坝脚

排水沟外工作范围内除杂草及维护；水库管理房及周边启闭

机房保洁；库区水面近坝10米以内管理及漂浮物打捞；启闭

设备维护及保养、虹吸式放水涵故障排除；集水沟及排水沟

、溢洪道杂草、杂物清理；渗漏及水位观测；水库管理范围

内界桩、公示牌维护；零星维修等。

服务时间：1年，在资金到位且双方均同意的前提下，可
以

续签下一年，合同价不变，最多可续签2年。

服务标准：符合磋商文件及采购人要求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吴新友、陈厚勇、程海平（采购人代表）
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1.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中代理费用的收取标准。

2.金额：18515.20元。

七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。
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

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

机构提出，材料递交地址:泾县泾川镇谢园西路273号、泾县泾川镇桃花潭东路南侧商业综合楼，联系电话:汤先生0

563-5023051、杨先生15212707515。也可在宣城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提出质疑（具体操作步骤和程序详见服务

指南-政府采购在线质疑操作手册）。

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不满意，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泾县财政局（地址：泾县泾川镇桃花潭西路29

6号、电话：0563-5123062）提出投诉。

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

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：

（一）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，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质疑人的名称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
2、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包别号（如有）；

3、被质疑人名称；

4、具体的质疑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
6、必要的法律依据；

7、提起质疑的日期。

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需有委托授权书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、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；

2、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质疑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。

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 称：泾县水利局

地  址：泾县泾川镇谢园西路273号

联系方式：0563-5023051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 称：安徽振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泾县泾川镇桃花潭东路南侧商业综合楼

联系方式：15212707515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汤先生、杨先生

电  话：0563-5023051、15212707515

十、附件：

磋商文件： 磋商文件.pdf

主要标的信息： 主要标的信息.pdf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： 中小企业声明函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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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需有委托授权书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、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；

2、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质疑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。

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 称：泾县水利局

地  址：泾县泾川镇谢园西路273号

联系方式：0563-5023051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 称：安徽振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泾县泾川镇桃花潭东路南侧商业综合楼

联系方式：15212707515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汤先生、杨先生

电  话：0563-5023051、15212707515

十、附件：

磋商文件： 磋商文件.pdf

主要标的信息： 主要标的信息.pdf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： 中小企业声明函.pdf

https://60.173.73.4:8043/TPBidder_xcnew/epointtemp/editor/uploadfile/20250811143713740.pdf
https://60.173.73.4:8043/TPBidder_xcnew/epointtemp/editor/uploadfile/20250811143718805.pdf
https://60.173.73.4:8043/TPBidder_xcnew/epointtemp/editor/uploadfile/2025081114372413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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